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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註條款
1. 本購案採二段開標方式辦理，採購標的及數量詳招標規範規定。
2. 來源地區：國內製造之產品或國內廠商自行進口之國外廠商製造產品。但主要設備不得為中國大陸製造之產品。
3. 投標廠商應準備投標文件一式三份(另加「計劃書」一共參份，一併送交公視基金會)，每份投標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 

(1) 公司登記證明書或公司(商業)登記資料(下載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2) 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登記公函及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3) 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4) 投標廠商維修人員經原廠專業訓練之證明文件或投標廠商同意於得標後半年內設置自有或特約維修站之證明。
(5) 投標廠商須於截止投標日前3年內，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財物契約，並含採購機關(構)出具之驗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正常之使用情形證明。
(6) 上述應檢附之(1)~(5)項資格證明文件以影本為原則，本會得要求投標廠商提供各該證明文件正本供查驗；投標廠商未檢附上述規定之資格文件者，不得補件，該標不予接受，為不合格標。
4. 投標廠商應依本案招標規範內容與規定項目備妥相關資料製作「計劃書」3份附於「規格標」內供審核。
5. 計劃書製作格式如下：
(1) 格式：主要內容為A4紙直式橫書，並加註目錄及頁碼，如有進度表、配置圖等相關內容時，可改用其他規格摺疊為A4大小。
(2) 封面：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103年HD/SD信號傳輸設備採購案】計劃書。
(3) 左側裝訂（即書本形式）。
(4) 彩色或黑白印刷不拘，以能表現內容為原則。
(5) 計劃書須包含之內容詳見招標通則之規定。
6. 報價：
(1) 報價幣別：以新台幣報價並含5%營業稅。投標廠商應按「投標廠商報價清單」之內容分報各項單價、總價及全案之總標價。
(2) 標價條件：交貨至公視基金會指定之地點。如所報產品係國外產品，其所報價格應包括自行進口所需各項稅捐及費用，如關稅、貨物稅、營業稅、商港服務費、推廣貿易服務費、報關提運費用等。
7. 決標基準：本案採新台幣總價最低價決標。
8. 本案招標規範內所列廠牌及型號係供參考，投標廠商如報列同等品亦可接受。惟報列同等品之投標廠商應於其計劃書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9. 押標金：押標金不得低於投標廠商投標總價百分之五，限用金融機構所簽發之本票或支票【非公司票】或郵政匯票繳納，應為即期，併以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為受款人。開標後除得標者外其餘廠商之押標金當場發還。前項得標廠商之押標金，應俟與本會簽訂承包合約並繳交履約保證金後憑據無息發還。
10. 履約保證金：廠商於得標後，將上述押標金得直接轉為履約保證金，俟全案驗收合格及立約商繳妥保固保證金後無息退還。
11. 立約商應免費負責系統之安裝及測試，並於契約規定之安裝、測試期限內完成安裝、施工及裝機測試。
12. 得標廠商應負完全履約責任，負責系統之完整及設備之性能保證，如有任何缺失或缺少配件，得標廠商均應免費負責改善，否則視同驗收不通過，除依罰則處置外，且公視基金會有權決定是否拒收及取消合約，得標廠商均不得提出異議。
13. 立約商應配合公視基金會所指定場所進行安裝，相關細節等須因應公視基金會之需求，且經由基金會同意後方能進行施作。
14. 交貨及裝機測試期限：自簽約日之次日起60個日曆天內完成交貨，並接獲本會安裝通知後，於30個日曆天內完成系統安裝設定及測試。
15. 交貨地點：立約商應負責將設備器材運達公視基金會指定地點，所需費用皆由立約商自行負擔。
16. 逾期罰款：立約商應依照契約規定之交貨期限及安裝、測試期限完成交貨、系統安裝及測試。每遲延一日，應分別按各批契約價款千分之一逐日計課逾期違約金，上限為契約總價百分之二十。
17. 付款辦法：驗收後一次付清。
18. 立約商於交貨時應一併檢附原廠證明、測試報告書等，如係進口貨應另附進口證明文件。各項進口商品須符合商品檢驗法規之驗證規定者，須於交貨時出具相關驗證合格之資料，否則將視同未完成交貨。
19. 立約商所交主要設備須為2014年1月（含）以後製造，器材物品均應為原廠標準包裝全新品。
20. 教育訓練:立約商應依招標通則之教育訓練規定辦理，並於本案驗收前，免費完成公視基金會相關人員之教育訓練。
21. 本案標的物滅失或毀損之危險於完成驗收前均由立約商負擔。
22. 驗收：
(1) 依據契約規範及立約商於「規格標」所提之計劃書逐項驗收。
(2) 得標廠商於交貨後裝機測試前應提供Acceptance Test Plan (ATP)供公視基金會審定後據以辦理驗收事宜，內含測試之項目（本案Encoder與Decoder需有Low latency delay time、ASI、IP傳輸等實機測試項目）、格式、測試方法、參考值及免費提供檢測儀器供ATP測試用，並須負責教導公視基金會工程人員進行量測。
23. 保固：
(1) 立約商於全案驗收合格日起保固5年。保固期間內免費負責標的物之維修、保養換件等維護工作及正常使用狀況下發生故障免費修理與更換非消耗性零組件。若標的物在保固期間內軟硬體有缺點(BUG)，立約商應負責維修或更新改善，並不得索取任何費用，且保固期應延長由缺點(BUG)發生日至缺點(BUG)改善完成日之天數。
(2) 立約商應於驗收後提供主要設備之原廠連帶保固切結書。
(3) 保固保證金為契約總價5%。立約商應於全案驗收合格後，於5年保固期滿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
(4) 立約商於接獲故障通知後，應在48小時內派員前來維修，並於72小時內將故障排除。
(5)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立約商應提供功能類似且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機器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6)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又無替代故障設備之措施時，則每逾期一日按該項設備契約價款之千分之二連續罰款至故障完全排除為止。罰款自保固保證金扣收，如有不足，立約商應無條件補足。
(7) 立約商於驗收合格後應交付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保證六年內充足之零件供應之保證書，其中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三星期內交貨，非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六星期內交貨。
2、 招標通則
1、 本採購案包含HD影音編碼器(HD Encoder)、HD解碼器(HD Decoder)設備之供應、安裝測試及驗收。
2、 投標廠商須依招標文件規定於投標文件內提出「計劃書」，計劃書內容須包含：
(1). 報價項目中每項設備之名稱、廠牌、型號及詳細規格資料。
(2). 報價用之器材明細表。
(3). 採購案之各項設備、器材的型錄
(4). 使用手冊、維修手冊內容清單。
(5). 依本規範之各項規格、規定之確認表（compliance table）及相關證明文件。投標廠商應檢附製造廠型錄並於其規格型錄上以螢光色筆劃出所報規格並註明招標文件所要求規格之項次，以便審核。
3、 設備架設安裝期間，立約商須派工程師到現場執行指導、檢查、試機及特性複測等工作，確保採購各項設備運作正常。現場測試所需各項儀表由立約商自行準備及免費提供。
4、 立約商於驗收合格前應提供本案設備最新版本之中文或英文版本操作手冊每部3套(含電子檔)及維修技術手冊(含線路圖)每部一套，如原廠無法供應維修手冊時，應於投標計畫書中提出原廠說明之證明。
註：如無紙本且電子檔為超連結格式之電腦檔案，無法列印完整，電子檔亦可。無法取得正本而複製影本應取得原廠授權並標示於手冊明顯處。電子檔並開放公視基金會有權複製用於內部訓練。
5、 立約商所提供維修手冊內至少應包含維修校正說明、系統方塊圖、電路圖等單元(投標廠商可於計畫書中列出維修手冊的目錄供買方參考)，如未能符合上述條件時，買方可拒絕全案驗收。
6、 更新與升級：立約商於保固期間內應提供軟硬體之更新升級至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最佳版本，且不得收取任何費用。
7、 教育訓練：立約商應免費提供公視基金會三梯次，每梯次不少於4hr之設備使用及維護、保養等教育訓練。訓練之日期、地點及受訓人數由公視基金會指定，教育訓練之師資、教材於實施前五日提出並經本會同意，其相關費用均由立約商負擔，立約商應備教育訓練簽到紀錄表。
3、 主要設備數量表
	項次
	品      名
	數量
	備     註

	1
	HD影音編碼器(HD Encoder)
	2台
	

	2
	HD影音解碼器(HD Decoder)
	4台
	


4、 設備規格表
4.1、HD 影音編碼器（HD Encoder） 

4.1.1、Video/Audio input/output interface： 

4.1.1.1、HD-SDI (SMPTE-292M)/SD-SDI(SMPTE-259M) input x1。(BNC)
4.1.1.2、Composite input (NTSC/PAL) x1。(BNC)
4.1.1.3、Analog audio input 不少於 2 stereo pair。(XLR)
4.1.1.4、AES/EBU Digital audio inputs 不少於 4 stereo pair（XLR/BNC connector，若僅有XLR或BNC其中一種連接座，可以BNC (75 ohm) ＜＝＞ XLR(110 ohm)轉接器替代，參考Neutrik轉接器或同等品）。
4.1.1.5、DVB-ASI output x2。(BNC)
4.1.1.6、Sync lock input x1。(BNC)
4.1.1.7、IP output x2。(RJ-45)
4.1.2、Video processing：
4.1.2.1、HD：MPEG-4 AVC 4：2：0/4：2：2，8/10 bit，HP@L4、Hi422P@L4.1，1080p，1080i，720p，3 Mbps up to 80 Mbps。 

4.1.2.2、SD：MPEG-2 4：2：0 MP@ML，1 Mbps up to 15 Mbps。
4.1.2.3、SD：MPEG-4 AVC 4：2：0/4：2：2，8/10 bit，MP@L3，1 Mbps up to 50Mbps。
4.1.3、Video format/resolution：
4.1.3.1、NTSC/720 x 480

4.1.3.2、PAL/720 x 576

4.1.3.3、720P/1280 x 720

4.1.3.4、1080i/1920 x 1080

4.1.3.5、1080p/1920 x 1080

4.1.4、Audio processing： 

4.1.4.1、MPEG-1 layer 2。
4.1.4.2、HE-AAC v1，v2。
4.1.4.3、HD/SD-SDI Embedded audio 不少於 4 stereo pair。
4.1.4.4、Two analog stereo pairs or four mono channels。
4.1.4.5、Four AES/EBU stereo pairs。
4.1.5、Built-in Audio 1kHz tone and Video test patterns。
4.1.6、IP output：IP transport stream (UDP/RTP)，Gigabit Ethernet port，SMPTE-2022 FEC。
4.1.7、Support low latency mode。
3.1.6.1、Low mode：≦ 850 msec。
3.1.6.2、Ultra Low mode：≦ 300 msec。
4.1.8、Web browser management，具SNMP功能。
4.1.9、Stand alone designed，寬度為19吋標準機架設計，高度為1RU。 

4.1.10、Built-in dual power supply，power input 90~240Vac，50/60Hz。
4.1.11、Operating temperature： 0°C to +50°C。
4.1.12、Storage temperature： -20°C to +70°C。
4.1.13、Operating humidity：up to 85％ non-condensing。
4.1.14、Safety compliance EN60950。
4.1.15、EMC compliance EN55022，EN55024。
4.2、HD 影音解碼器（HD Decoder）
4.2.1、Video/Audio input/output interface： 

4.2.1.1、HD-SDI (SMPTE-292M)/SD-SDI(SMPTE-259M) output x2。(BNC)

4.2.1.2、Composite output (NTSC/PAL) x1。(BNC)
4.2.1.3、Analog audio output 不少於 2 stereo pair。(XLR)

4.2.1.4、AES/EBU digital audio outputs 不少於 4 stereo pair（XLR/BNC connector，若僅有XLR或BNC其中一種連接座，可以BNC (75 ohm) ＜＝＞ XLR(110 ohm)轉接器替代，參考Neutrik轉接器或同等品）。
4.2.1.5、DVB-ASI input x1。(BNC)
4.2.1.6、IP input x2。(RJ-45)
4.2.2、Video processing：
4.2.2.1、HD：MPEG-4 AVC 4：2：0/4：2：2，8/10 bit，HP@L4、Hi422P@L4.1，1080p，1080i，720p，3 Mbps up to 80 Mbps。 

4.2.2.2、SD：MPEG-2 4：2：0 MP@ML，1 Mbps up to 15 Mbps。
4.2.2.3、SD：MPEG-4 AVC 4：2：0/4：2：2，8/10 bit，MP@L3，1 Mbps up to 50Mbps。
4.2.3、Video format，相容於本案Encoder。
4.2.4、Audio processing： 

4.2.4.1、MPEG-1 layer 2。
4.2.4.2、HE-AAC v1，v2。
4.2.4.3、HD/SD-SDI Embedded audio 不少於 4 stereo pair。
4.2.4.4、Two analog stereo pairs or four mono channels。
4.2.4.5、Four AES/EBU stereo pairs。
4.2.5、IP intput：IP transport stream，MPEG over IP，Gigabit Ethernet port，SMPTE-2022 FEC。
4.2.6、Support low latency mode，相容於本案Encoder。
4.2.7、Web browser management，具SNMP功能。
4.2.8、Stand alone designed，寬度為19吋標準機架設計，高度為1RU。 

4.2.9、Power input 90~240Vac，50/60Hz。
4.2.10、Operating temperature： 0°C to +50°C。
4.2.11、Storage temperature： -20°C to +60°C。
4.2.12、Operating humidity：5 to 85％ non-condensing。
4.2.13、Safety compliance EN60950。
4.2.14、EMC compliance EN55022，EN55024。
4.3、附屬器材：

4.3.1、攜帶機箱，Qty 2，採用輕量堅固耐用之材質19吋標準機架具防震動結構，每一機箱提供5RU機架空間(含完整螺絲孔)及螺絲20個，可安裝本案設備，箱體具防雨潑滲水功能，前後蓋開啟，機箱外觀（含前後蓋）具本會識別標誌，箱體結構需本會同意後製作。

4.3.2、6插座(3pin)電源排插附開關，Qty 2，線長4.5公尺，額定容量15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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